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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海镇“12345”市民服务热线工作处置流程图



 

附件2

新海镇 “12345”市民服务热线工作办理规范和督办办法

一、办理规范

（一）接单

1.镇城运中心接单后，应及时与诉求人进行先前联系（信息保密、无需联系的除外），了解诉求情况，根据诉求内容尽可能准确派单至相关单位和职能部门进行联系处置，并严格执行首接责任制。

2.承办单位或部门接单后，应及时与诉求人联系，了解诉求内容，根据相关政策法规办理工单，如需多部门联合处置的工单，首接单位需报条线分管领导核实后，由首接单位分管领导牵头协调工单办理工作，并及时反馈办理结果至镇城运中心。

（二）办结时效

紧急工单：1个工作日内（包含双休日、国定假日）；一般工单：3个工作日内；疑难工单：10个工作日内。

（三）退单

承办单位或部门接单后，经核实工单确实不属于本单位管辖和职责范围内的，经条线分管领导批准后，在半个工作日内提出退单申请，并将退单理由报镇城运中心。

（四）延期申请

承办单位或部门接单后，应严格按照工单办理规定的时效内进行办结。如在规定时间内确实不能办结的，以书面形式报镇城运中心申请延期。延期申请应经条线分管领导同意，并详细说明延期原因和延期天数，同时提供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依据。

（五）事实认定

承办单位或部门在工单办理过程中，经核实诉求人反应情况不属实的，在办结选项不属实结案前，需以书面形式提交不属实情况说明，由单位或部门条线分管领导签字确认后交镇城运中心。镇城运中心审核备案后，承办单位或部门方可结案。

（六）结案

1.承办单位或部门工单办结后，应通过电话全程录音、书面、上门等方式，将问题核实、工单办理结果等情况回复诉求人，对于工单诉求事项因无政策依据、诉求过高等原因，无法实际解决的工单应与诉求人做好相关解释说明工作，认真填写“12345”市民服务热线工单处置满意度测评表，确保市民满意度，并在城运系统内对热线工作进行结案操作，同时填写“12345”市民服务热线处置单，由单位或部门分管领导签字确认后交镇城运中心存档。

2.承办单位或部门工单办结后，镇城运中心要认真做好结案审核、回访工作，对工单处置不到位、市民反馈不满意的工单，再次派单至相关单位进行再处置。承办单位或部门接单再处置工单后，应对符合法律法规、相关政策的工单进行办理，如工单办理事项确无政策依据、诉求过高的，需通过电话、约谈的方式与诉求人再一次做好解释说明工作，工单办理工作流程到位后，方可结案。

（七）不满意件

经市、区热线办回访市民反馈工单办理不满意的，相应的承办单位或部门应提交所办理工单不满意的情况说明，经单位或部门条线分管领导签字确认后交镇城运中心备案。

（八）违法建筑类工单

违法建筑类工单结案必须说明以下几个方面内容：1.户主；2.具体地址；3.建筑时间；4.建造面积；5.是否合法（合法的写依据，不合法的写清下一步如何处置。）。

二、督办办法

（一）督办内容

1.承办单位逾期未办结工单；

2.回访市民结果与承办单位反馈结果不符，存在虚报、谎报、瞒报或市民反映问题事实清楚，政策法规依据明确，承办单位未依法履职的事项；

3.电话回访中市民明确表示对办理效率、办理态度、办理结果均不满意的事项，及市、区热线办测评反馈结果为不满意的事项；

4.事实认定属实，诉求合理合法，已重复3次及以上的重复工单; 

5.上级督办或媒体曝光的事项；

6.区、镇领导批示的事项。

（二）督办方式

1.电话督办。承办单位逾期未办结事项，以及工单审核发现工单办理中存在问题事项的，退回承办单位重新办理，并以电话督办的方式，跟踪办理情况，督促承办单位重新办理。

2.书面督办。经电话督办后的工单，市民仍不满意，且诉求问题合理合法的，对承办单位下发《督办通知单》，限时办结答复。

3.现场督办。对疑难复杂问题，需现场核实解决的，镇城运中心召集相关承办单位到现场，研究协商，督促落实。

4.领导派单督办。对市民不满意或应解决未解决问题、市民反复来电诉求问题、疑难或职能交叉问题、承办单位不执行首单责任制或存在不作为慢作为等现象的，由镇城运中心报镇主要领导，实施领导热线工单的派单督办。

5.专题会议督办。对特殊复杂问题、历史遗留问题、重大问题等，经多次督办未能解决的，报请镇主要领导召开相关单位负责人会议，研究协商，明确责任，限期办理，督促落实。

（三）操作流程

1.督办单派发

镇城运中心将《督办通知单》报送有关领导审核签发，通过政务平台转送或传真至各相关承办单位。

2.办理答复

（1）重新核实。各承办单位收到督办通知单之后，需重新办理，调查核实具体的情况。

（2）问题处置。各承办单位根据工单的内容和现实情况，研究解决办法或方案，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办理。

（3）回复市民。经督办后办理结果发生变更的，各承办单位应当重新回复市民。
（4）反馈上报。各承办单位认真填写督办单的处理信息，并经分管领导审核签名后，反馈上报至镇城运中心。

处理信息包括：

（1）事实确认：属实、部分属实、不属实。

（2）诉求确认：符合政策法规、无政策法规依据、诉求过高。

（3）解决结果：解决、未解决、部分解决、不应解决。

（4）答复方式：电话、书面、约谈。

（5）满意度评价：满意、基本满意、一般、不满意、未评价。

（6）答复市民要点：答复市民包括查明的事实和证据，以及处理意见、依据。

（7）办结报告：督办件的办理报告应当符合《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》规定的行文规范，应当包括一是市民反映的问题；二是查明的事实和证据；三是处理意见、依据；四是答复市民的情况。

（8）附件要求：会议附件包括通知、签到单、会议纪要等；现场督办包括督办前现场、处理后现场、文字图表、照片、视频等；政策法规材料包括国家政策文件、法规文件等。

3.审查核实

镇城运中心将各承办单位反馈的情况进行回访和现场核实，经核实确认后再结案。

4.延期申请

承办单位自收到督办单后在规定的时间内不能办结，以书面形式报镇城运中心申请延期。延期申请应经条线分管领导同意，并详细说明延期原因和延期天数，同时提供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依据。
（四）约谈机制

对拒不执行“首单责任制”、工单办理中推诿敷衍或不作为的承办部门，以及季度考核排名连续后两位的部门，由镇主要领导对有关单位或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进行约谈。

（五）工作要求

1.思想高度重视。进入督办流程的事项，承办单位要高度重视，认真处理，及时办结反馈。督办事项办结率达到100%。

2.落实督办责任。镇城运中心工作人员要加强日常督办，对先行联系、按时办结、及时回复、问题解决等全过程进行监督。

3.建立督办案源库。镇城运中心要及时将应督办事项纳入督办范围，做到“一案一档”。每件督办事项应建立包含事项名称、工单编号、基本情况、承办单位和人员、督办方式及过程、办理结果、相关凭证等要素完整的档案。

“12345”市民服务热线处置单

             单位

现将下列来电转去，请按程序认真处理，并将处理情况答复来电人。
	来电人
	
	来电日期
	

	诉求地址
	
	联系电话
	

	工单编号
	
	转交日期
	

	转交承办单位
	
	转办编号
	

	是否催单
	
	工单级别
	

	来电内容：

	承办单位处理情况：

办理情况反馈：

承办人：       日期：     

	办理回复期限：

     个工作日

（依据             ）
	一个工作日内答复市民：

          □是

          □否
	是否解决：

      □实际解决

      □解释说明

      □参考备案

      □诉求过高

      □未解决

	备注：


承办单位条线分管领导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“12345”市民服务热线督办通知单

督办编号：

	工单编号：
	承办单位：

	诉求情况：

	督办原因：

	督办方式：
	督办时限：

	办理答复：（可另附页）



	承办单位经办人：
	承办单位分管领导签字：


   督办单签发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新海镇“12345”市民服务热线工单处置满意度测评表

	工单编号：
	
	

	工单概况
	满意
	不满意

	
	
	

	备注：

	被回访人：            回访人：          回访部门：

	
	
	

	    
	日期：


（此页无正文）

	上海市崇明区新海镇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22年9月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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